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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因果推理的两个主要应用：预测行为的间接结果，找出给定事实的真正原因，指出了用逻辑描述 

的因果关系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也简单地介绍 了J．Pearl提 出的因果推理方法，该方法的基苯思想 

是把因果推理看成是一种“计算模式”．而这种把智能归结为“计算模式”的想法正是认知科学中的核心思想。本文最后 

比较 了基于逻辑的方法和基5-iL~科学的方法实现智能的区别，指出了因果推理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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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wo main applications of causal reasoning：to predict indirect facts of actions and tO find 

the actual cause of some given facts．W e point out that logic is not adequate for solving these two problems．W e also 

present J．Pearl S method in dealing with causal reasoning，which treats causation as a computational schema．This idea 

of treating intelligence as computational schema is the basic idea of cognitive science．As last，we contrast methods 

which implement intelligence based on logic and those based cognitive science．point out that causal reasoning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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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充满了因果关系。知道了事物或者行 

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对于指导我们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 

假如人们知道乱砍乱伐会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不会再 

去乱砍乱伐；知道了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健康，人们就会 

注意养成好的饮食习惯。 

然而因果关系的发现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时间 

上的接续关系：每天公鸡打鸣，然后天亮。但并不意味着公鸡 

打鸣引起太阳升起．否则人们简单地让公鸡早点打鸣就可以 

延长白天的时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面对这个复杂的世 

界，人们怎样从中找到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到底该怎样表示? 

最早探索因果关系的是 David Hume(1771-1776)，他指 

出“We may define a cause to be an object followed by 

another，and where all the objects，similar to the first，are 

followed by object similar to the second，Or，in other words， 

where，if the first object had not been，the second had never 

existed．”这种用判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后来又被进一步发展成 

了反事实(conterfactua1)的方法。然而，反事实的方法在实际 

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1999年J．PearEz]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因果推理问题的方 

法，他是这样描述这种方 法的主要思想的：“The ruling 

conception will be to treat causation as a computational 

schema devised to indentify the invariant relationships in the 

enviroment，SO as to facilitate reliable prediction of the effect 

of actions．”而这种智能看成是一种“计算模式”的想法正是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中的核心思想。 

本文首先列举了两个有关因果推理的例子，然后指出了 

用逻辑描述的因果关系的不足之处。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了 

J．Pearl提出的方法。最后从基本思想出发，比较了基于逻辑 

的方法和基于认知科学的方法实现人工智能的区别，指出了 

因果推理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得到更好的解决。 

2．两个有关因果推理的例子 

我们首先从两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来看一下用逻辑的方法 

描述因果关系存在的问题。 

例1[】 有一个皮箱，当它上面的两把锁都打开时皮箱也 

处于打开的状态。问题是：当前有一把锁处于打开的状态，另 
一 把锁未被打开。如果现在打开另一把锁，问该皮箱的状态。 

显然根据我们的直观：两把锁都打开会引起(cause)皮箱 

打开．因此皮箱应该也被打开。但如果把这个简单的因果关系 

用逻辑描述就会得出跟直观相反的结论： 

up(Ll，s)A up(L2，s)--,-open(s) (1) 

其中．L 、Lz分别代表两把锁，S代表当前状态。把(1)作为约 

束条件，满足(1)的状态都是该问题的答案。这样，会出现两个 

答案：1．两把锁都被打开，皮箱也被打开；2．原来开着的锁现 

在被关上，皮箱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后一个结果显然跟直观相 

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073039，60273080)和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20020306)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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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解释是：该问题中只包含一种机制(mechanism)， 

用 (1)描述该问题隐含地把和(1)等价的 up(L。，S)A—open 

(s)一一up(L。，S)所代表的另外一种机制人为地加进来了，造 

成出现第二个答案。简单地说，A—B等价于一B一一A，但因 

果关系是单向的，A cause B不等价于一B cause—A。 

例2[2] 如图1所示的电路图中。 

Switch．2 

图1 

ON 

l 
OFF 

显然，灯 L亮当且仅当至少有一个开关处于On状态，如 

果把On状态计为1，则下面的关系成立；L=SW。V SW。。SW。 

和SW。处于等同的地位，根据 Mackie的INUS条件(将在第2 

部分介绍)，SW。和SW。都是灯L亮的原因。但我们很容易看 

出只有SW1才是 L亮的真正原因(电流根本不经过SW2)。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逻辑公式只是从功能上(或者说 

结果上)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内部结构”，而事实 

上我们正是通过仔细观察电路的内部结构才判断出真正原因 

的。 

S．Mackie的 INUS—condition：在逻辑框架内描述的 

因果关系 

Mackie在1965年就试图在逻辑框架内描述因果关系。根 

据 Mackie的论述，一个事件的原因既不是这个事件的充分条 

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而是“an 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 condition which itself is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for the result”。这就是著名的INUS(四个斜体单词的缩写) 

条件。1988年 R．W．Wright提出的 NESS条件(Necessary 

Element of Sufficient Set)可以看作INUS条件的具体解释，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INUS条件。 

例如，假设我划着一根火柴，根据常识有理由说我划火柴 

是火柴燃烧的原因。但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如 

果空气中没有氧气或者火柴是湿的，即使划火柴，火柴也不会 

燃烧，因此它不是充分条件；另外可能有很多其它的原因能使 

火柴燃烧，不一定非需要划火柴，因此它也不是必要条件。而 

划火柴却是火柴燃烧的INUS条件：B=(AAX)VY，其中B 

表示火柴燃烧，A表示划火柴，x表示其它条件都正好合适 

(例如，空气中有充足的氧气，火柴不是湿的)，Y表示其它能 

引起火柴燃烧的原因。 

Mackie的INUS条件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批评．文[3]中 

指出：任意的事件c都可能成为一个事件P的INUS条件。 

假设A A B是 P的极小充分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去掉任何一 

个合取式后，剩余的部分都不再是充分条件，文[3]中有确切 

的定义)，CA(一cVA)AB也是P的极小充分条件(除非一 

些特殊情况，例如一cVA—A)。也就是说，任何的事件 c都 

有可能作为P的INUS条件，进而作为P的原因。 

文[3]中对 INUS的另外一点批评是它对表示方式有很 

大的依赖性：同样一个事件用不同的但彼此等价的逻辑公式 

· 】24· 

表示出来，INUS条件的集合可能不相同。例如，AVB，AV 

(一A A B)和BV(一BA A)是等价的，一A在A V(一A A B) 

的 INUS条件之集中，一B在BV(一BAA)的INUS条件之 

集中，而它们都不在 AVB的INUS条件之集中。而直观告诉 

我们：同样一个事件的原因应该是一定的，不应该因表示方式 

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可能有人会提出应该用最简的形式来描 

述事件，比如这个例子中的AVB。但是，就一般的公式来说， 

它的最简形式未必唯一。更重要的是也不能说用最简的形式 

描述就一定适合，例如，第1部分中的第2个例子就是因为用的 

是最简的描述形式才造成和直观不一致的结论。 

4．背景 

对因果知识的描述和推理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 

对行为(action)进行推理，预测其结果(尤其是间接结果)，例 

如第一部分的例1。第二个就是找出给定事实的真正原因，例 

如第一部分的例2。下面对它们分别进行介绍。 

根据文 [4]中的介绍，对 行为的推理 开始于 John 

McCarthy 1959年的论文“Programs with Commonsense”，这 

篇论文中指出了对行为的推理在常识推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后来在1963年 McCarthy提出了Situation Calculus来 

描述行为域(action domain)。大概在8O年代，人们发现经典的 

逻辑是单调的，不足以描述常识推理中的问题，这期间提出了 

很多非单调的逻辑。例如，McCarthy的 circumscription， 

Reiter的 default logic和 Moore的 autoepistemic logic。20世 

纪9O年代，人们在发现解决 ramification问题，即预测一个行 

为的间接结果(indirect effect)的问题中，用状态约束(state 

constraint)描 述 背 景 知 识 是 不 够 的，因 果 知 识 (causal 

knowledge)取代了状态约束，被用来描述背景知识。相关的工 

作主要有文[4～10]。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工作虽然用到了因果知识但都没有 

明确地给出因果关系的定义。例如，文[4]中提到：只要给出一 

个事件就发生的条件就已经足够了，假设有这样三种类型的 

知识： 

1 The fact A causes the fact B． 

2 Necessarily，if A then the fact B is caused． 

3 Necessarily，if A then B、 

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强弱程度是递减的。1明确表示出了 A 

和B的因果关系，2表示只要A成立，一定存在这样的事件 

(不一定是 A本身，还可能有其它的原因)，它能够引起 B也 

成立。3中不包含任何因果关系。在解决ramification问题时， 

我们只需要第二种知识就够了。 

有关因果推理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找出某个事件发生的 

(真正)原因。对这个问题 的研究比较早，除了上面提到的 

INUS之外，很经典的也是很直观的方法是所谓的“反事实方 

法(counterfactual approach)[1 ]”。即：A是 B的原因，如果 A 

不发生B也不会发生。但事实上A已经发生了，“假设A不发 

生”跟事实相反，所以叫反事实的方法。例如上面划火柴的问 

题，说划火柴是火柴燃烧的原因是因为(根据反事实的方法)： 

如果不划火柴，火柴自己是不会燃烧的。反事实的方法在实际 

中也遇到了困难，考虑下面的问题： 

例3 一个小球高速飞向一块玻璃，在小球的飞行路线上 

(小球和玻璃之间)有两个障碍物。每一个障碍物都足以阻止 

小球继续飞行。结果当然是小球的飞行被第一个障碍物阻止， 

使得玻璃没有被小球撞碎。同题是什么是玻璃没有被小球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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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原因。 

直观上应该是第一个障碍物。但是如果按照反事实的方 

法：假设没有第一个障碍物，小球也会被第二个障碍物阻止． 

玻璃仍然不会被撞碎．所以第一个障碍物不是玻璃没被撞碎 

的原因。这种情况通常被叫做overdetermined．直观上说就是 

可能有一些干扰因素．它们的存在并没有改变整个因果过程， 

只是使得问题变得复杂，比如这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障碍物。 

如果去掉这些干扰因素．比如拿掉第二个障碍物，问题才会变 

得清楚。 

5．以J．Pearl的方法为代表的近期相关工作 

J、pearl在文[2]中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该方 

法的核心思想是使用一些“modif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s”。 

所谓“structural equation”是指方程和它的结构有关．方程两 

边变量的地位不同．这种思想源自于早期的经济学。例如． 

consume=income／2+c。收入和消费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如 

果收入提高了，带来的间接结果是消费也提高了，但反过来不 

成立。因果关系中含有单向的意思，即．如果 A是B的原因那 

么 A 的改变 自然地会引起 B的改变，反之不然。所谓 
“

modifiable”是指其中的任何一个方程都可能被其它的方程 

所替代，如下面的定义5．2，这种替代可能是由外界的干涉 

(intervention)引起的。 

定义5．1 一个因果模型(causal mode1)是一个三元组： 

一 <【，，V，F)，其中 

(1)【，是由模型外的因素决定的背景变量(外部变量)的 

集合。 

(2) 是由模型内的变量决定的内部变量的集合，即由【， 

U 决定的变量的集合。 

(3)F一{F ，F：，⋯， }是函数的集合，其中 是从【，U 

( ＼ ，)到 V，的映射。 

每个因果模型都对应着一个有向图，图中的节点相当于 

中的变量，边由决定某个变量的变量指向被决定的变量，把 

这样的图叫做因果图(causal diagram)。这里没有给出一种如 

何确定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看 

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往往把我们关心的那一部分事物划分 

到内部变量中，不关心的那一部分划分到外部变量中。 

定义5．2(子模型，submode1) 令 为一因果模型，x 

， 的子模型 是因果模型： 一<【，，V，F )，其中 
一 {F，l ．告x}U{X=z} 

也就是，把 F中所有对应于x中的变量的函数删除，用x—z 

取代。 

如果我们令do(x—z)表示行为(action)，则有下面的定 

义： 

定义5．5(行为的结果，Effect of action) 令 为一因果 

模型，XEV，行为 do(x—z)作用在 上的结果就是子模型 

Ms。 

定义5．4(一个因果公式，causal formula) 是形如x—z 

的表达式的布尔组合。( ，U。) 审表示公式 审在 M 中为真。 

( ，U’) [y 一Y’]审表示公式审在子模型Mr·my"中为真 

(带“*”的表示向量，下同)。 

定义5．5 X’一z’在(M，U’)中是 巾的真正原因，如果 

以下三个条件成立： 

(1)( ，U’) (x。一z’)A审(即，原因和结果都要在现 

实世界中成立)． 

(2)存在 的一个划分(z。，W。)，使得X。 z。，并且如 

果( ，U。)}=Z。一z。．那么 

a．( ，U。)}=Ix 一z一，W。一W”]一审。(也就是说．把 

(x ，W。)从(z。，W。)改变为(z一 ，W”)会使 审由真变为 

假。) 

b．( ，z‘ )}=Ix。一z。，W。一 ”](审A(z。一z。))。(也 

就是说．只要x。保持现有的z 不变，改变 不会影响 z。 

中的任何变量。) 

(3)x。是最小的。即．没有x 的子集满足(1)和(2)。 

一 般把上面的 Z。叫做“active causal process”．实际上， 

Z 的所有变量都在x。中某个变量到 巾中某个变量的路径 

上，文[12]中对此有证明。定义5．5中的(1)和(3)都很好理解， 

(2)实际上是为了处理例3中的情况，w 相当于一些干扰因 

素，我们允许改变 w 的值(见 a)，前提是改变 w 的值对 
“

active causal process”中的变量没有影响(见 b)。 

至此，第3部分中提到的两个同题，“预测行为结果”的同 

题和“找给定事实原因”的问题，分别由定义5．3和定义5．5给 

出了回答。文[13]中对这种方法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下面结 

合例1看一下J．Pearl的方法在实际中怎样应用： 

我们定义3个内部变量，suitcase—open，Ll—open，L2一open， 

它们都是取1表示打开，取0表示关闭，定义2个外部变量， z 

和 2．分别表示决定 L 和 L2状态的因素(由于是外部变量， 

我们不去关心它们具体是什么)，它们为1表示能引起相应锁 

为“开”状态的环境。在本例子中ul=1，u2=0。函数 F的集合 

由下面3个方程组成 ： 

suitcase—open=L1一open A 2一open (1) 

厶一 鲫 一ul (2) 

2一open=u2 (3) 

把锁 L2的开的行为用 do(厶一open一1)表示。这样，在 

ML。
一

。  ．  中(3)需要被厶一open一1替换掉。得到新的函数的 

集合 ： 

suitcase—open=Ll—open A 2一open (1’) 

Ll—open~Ul (2’) 

厶一open=l (3’) 

这样 suitcase—open=Lt—open A L2一open一1̂ 1—1，即皮 

箱也被打开。 

6．进一步的思考 

6．1 cognitive science VS．1ogical approach 

实现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 

人工智能的途径有很多，认知科学和逻辑的方法是其中主要 

的两种途径。逻辑的方法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下面简单介绍一 

下认知科学。认知科学其实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人工神经 

网络其实就属于认知科学的范畴，认知科学的出发点其实也 

很简单。 

认知科学认为：人脑之所以能实现智能是因为人脑中含 

有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含有一些内部表示(mental 

r印resentation)和建立在这些内部表示之上的计算过程。这跟 

计算机中的数据结构和建立在数据结构之上的算法很相似． 

在这个层次上二者找到共同点，也就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切入 

点。至于这个层次之下，计算机中是一些硬件和软件实现的计 

算过程，人脑中可能是一些物理的、化学的过程，也可能是其 

它的，我们不用去管它。认知科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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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寻找合适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来对应于人脑中的内部表示和 

计算过程，从而实现智能。 

图1 认知科学中智能的实现 

认知科学和逻辑方法实现人工智能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 

的，这一点 McCarthy在“Artificial Intelligence，Logic and 

Formalizing Common Sense”中就有过论述。简单地说，用逻 

辑的方法实现智能是基于对常识世界(common—sense world) 

的理解，而认知科学实现的智能是基于对人脑的理解，试图弄 

清“黑匣子”内部真正的表示和推理。 

1971年，John McCarthy 图 灵 奖 演 讲 的 题 目 是 

“Generali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他希望一般的人工智 

能问题都能在逻辑框架内得到解决。但是，这需要有两个前提 

条件：第一，所有的知识都能在逻辑框架内得到表示。第二，在 

逻辑框架内的推理要足够高效。遗憾的是，这两个前提条件都 

很难成立。一般的推理问题是NP问题，效率比较低；有关第 
一 个前提条件，美国的学术界爆发过一场所谓的“civil war”。 

逻辑学派 (1ogicists)一方以 Stanford为代表，认知学派 

(proceduralists)一方以MIT为代表。认知学派认为整个逻辑 

系统缺乏专门的领域知识(domain—specific knowledge)，过于 

静态(static)和刻板(rigid)，很难想象动态的、丰富的世界能 

够完全都用逻辑刻画出来。引用当时 Papert的话说就是：“As 

long as your methods are supposed to be good for proving 

anything。they re not likely to be good for proving anything．’’ 

6．2 因果推理应该在认知科学框架内得到解决 

如前 所述，用逻 辑描 述 的因果 知识 虽 然 能解 决 

ramification问题 。但却没有明确地回答“因果关系是什么”， 

“A是 B的原因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由 

于逻辑中对因果知识的描述并不完全，导致它只能解决一部 

分因果推理问题。到目前为止。J．Pearl给出的因果关系的定 

义是最合理的，也是形式化最好的。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假定在 

人脑的某一层次上有这样一个causal diagram(如前所述)。人 

们在预测一个行为的间接结果和确定一件事件的原因时实际 

的思维过程就像定义5．3和5．S所描述的那样。 

正如前面介绍的，逻辑学派是基于对常识世界的理解。而 

认知学派是基于对人脑，对思维的理解。“因果关系是什么”的 

问题实际上就等于“人是怎么理解因果关系的”，换句话说就 

·126· 

是“人在面对因果关系的时候是怎样进行思维的”，这样的问 

题应该建立在对人类思维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比较合 

理的答案，单从逻辑出发进行描述很可能忽视了因果推理的 

特殊性。 

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逻辑在描述因果推理中的不足， 

而与之相对应的认知科学比较好地解决了因果推理中的一系 

列问题。逻辑和认知科学在实现智能上的主要区别是二者的 

出发点不同：逻辑的方法是基于人对常识世界的理解，而认知 

科学的方法是基于人对人脑的理解。但从逻辑的角度描述因 

果关系不能很好地解决因果推理中的一些问题，因而是不全 

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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